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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

保护工作和新疆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

办公厅《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》，完整准

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，遵循文化润疆战略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

体历史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，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

贯穿喀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始终，讲好新疆故事，传承喀什历史

文脉。把握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，树立科学保护理念，坚持

正确保护方法，积极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，将切实保护好历史文化

遗产作为喀什历史文化名城提升发展质量和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

的重要任务之一，不断优化城市品质，弘扬人文魅力。

二、规划范围

规划范围为喀什市域，总面积 1001.39 平方公里。规划重点范围

为喀什历史城区范围。

三、规划期限

本规划的期限为 2024-2035 年。近期至 2030 年，远期至 2035 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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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保护目标

1、端正历史文化认知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

2、落实文化润疆战略，提升城市魅力和发展质量。

3、健全名城管理机制，加强长效治理能力建设。

五、保护原则

1、真实性、完整性原则。

2、价值导向、应保尽保原则。

3、合理利用、永续利用原则。

4、循序渐进、有序实施原则。

5、从严保护原则。

第二章 价值特色与保护框架

一、历史文化价值

1、价值一：祖国西北边疆历史悠久的战略门户

喀什从西汉开始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见证了国家西北

疆域变迁、巩固的历史，以及中央政权与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统一国家

格局的过程。喀什是国家长期实施西北边疆治理的战略要地，是关系

国家向西安全和开放的重要前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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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价值二：亚欧大陆长期互通互鉴的关键枢纽

喀什地处多条古道的交汇点，是古丝绸之路沟通东西的陆路门户

之一，是亚欧腹地历史悠久的国际商贸城镇，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传播

的关键历史节点。

3、价值三：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活态实证

喀什所在地是承载中华“昆仑文化”的地理区域之一，是中原和

西域边疆长期密切文化互动的见证地，是体现中华文化多样包容、兼

收并蓄的生动案例。

4、价值四：边疆绿洲历史聚落景观的杰出代表

喀什是合理利用自然条件创造宜居环境的南疆历史城镇样本，是

干旱气候条件下人居聚落营建的典范，拥有极具特色的边疆地域城镇

格局和风貌。

5、价值五：新时代新疆发展进步的集中体现

喀什保留有建国初期新疆城市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地标，是南疆

乡村脱贫振兴和面貌焕新的践行地，是新时代新疆长治久安、文化传

承和繁荣发展的桥头堡。

二、喀什名城特色

1、“南疆绿洲”地理环境特色

喀什地处昆仑山脉与天山山脉交汇形成的楔形区域，具有典型的

“雪山-山地-绿洲-荒漠”生态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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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“生土聚落”城市营建特色

为适应喀什少降水多风沙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条件，形成房屋

院落紧密倚靠、空间集约紧凑、自然生长累积而成的高密度生土建筑

聚落。

3、“丝路商埠”城市功能特色

喀什作为历史商贸重镇，形成大量商业街巷和其中品类丰富、数

量众多的手工业作坊、巴扎，是喀什历史文化名城的代表性人文景观。

4、“民族风情”地域文化特色

喀什是多民族交融聚居地，多民族在此和睦相处、其乐融融，形

成多样而交融的日常习俗和人文风情，和开放、包容、创新、活力的

城市气质。

三、保护层次

构建市域、历史城区、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段、文物古迹四个

层次的保护框架，兼顾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。

四、保护内容

1、保护市域整体历史文化格局与生态空间安全格局。

2、保护集中承载喀什历史文化价值与特色的历史城区、历史文化

街区、历史地段。

3、保护各级文物保护单位、一般不可移动文物、历史建筑、古树

名木以及历史环境要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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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保护体现喀什地域文化、民俗风情和时代精神的非物质文化遗

产和地方优秀传统文化。

第三章 市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

一、市域保护格局

保护喀什市域“一核两片、四廊一网”的整体历史文化格局。

“一核”：以喀什历史城区和城市建成区内历史文化遗存为主的

历史文化核心。

“两片”：市域北部山前片区、东北部莫尔寺-汗诺依片区。

“四廊”：托云多拜道（铁列克达坂道/伊尔克什塘道）、唐丝

路南道与安西道连接路、乌帕尔至布伦口道、英吉沙至布伦口道（乌

鲁木齐官道/商道）。

“一网”：由自然山水、灌溉渠系和绿洲环境所构成的喀什绿洲

人文生态网络。

二、历史文化核心的保护

重点保护该核心内喀什历史城区、历史文化街区、历史地段以及

城市建成区内的文物、历史建筑、传统村落等主要历史文化遗存。

三、历史文化片区的保护

1、北部山前片区：保护该片区内亚吾鲁克遗址和达克牙鲁斯夏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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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堆墓等遗存。

2、东北部莫尔寺-汗诺依片区：保护该片区内莫尔寺遗址、汗诺

依古城遗址等文物古迹和推荐传统村落。

四、历史文化廊道的保护

积极发掘历史文化廊道沿线遗产，包括古城址、邮驿、烽燧、古

道、桥涵、历史镇村等。

五、绿洲人文生态网络的保护

1、保护以“一屏、双廊”为主，涵盖山体、河流、公园湿地、水

库的自然山水格局。

2、保护喀什绿洲“水库-干渠-支渠-斗渠”灌溉渠系生态网络。

3、保护“山地-绿洲-荒漠”的自然景观资源体系以及“一屏两河、

一网多点”的生态空间安全格局。

六、古树名木的保护

保护喀什市域内 89株（处）树龄 100-299 年的三级古树，以及

35株树龄 50-100 年的储备古树。

七、区域文化遗产协同保护

1、落实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》的

相关要求。

2、做好喀什历史文化名城与阿图什、疏附、疏勒、莎车等周边市

县的保护协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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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加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与喀什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协同共

建。

第四章 历史城区保护发展

一、历史城区范围

喀什历史城区范围包括清喀什城（喀什古城）范围和东门外高台

民居，为色满路、亚瓦格路、吐曼路、中西亚市场路、吐曼河、为民

路、人民路、帕合塔巴扎北路围合的区域，面积 1.59 平方公里。

二、整体保护策略

1、整体空间和功能布局引导

引导喀什城区“双心、双轴、两带”发展，加强老城区和新城区

的空间协同和功能分工。保留延续老城区现状居住功能，保护传统手

工作坊和巴扎。

2、自然和人文资源协同保护

系统性提升吐曼河、克孜勒河水质，达到或优于Ⅱ类标准。提出

吐曼河流域规划区域内区域工业点源关、停、并、转、迁名单。

3、城市景观和风貌协调管控

主要管控的界面包括吐曼河历史城区段滨水两岸，历史城区与香

妃园、盘橐城、喀什博物馆等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和展示场所的联系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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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沿线（解放路、人民路、中西亚市场路），与历史城区、历史地段、

文物古迹相邻且需要风貌协调的区域等。

4、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弘扬

系统性梳理和保护城区范围自古至今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

局以及近代史、建党史、建国史、改革开放历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

设重大成就的保护对象、空间载体、宣教场所。

5、历史城区的相邻区域保护协调

加强徕宁城片区、吐曼河沿线片区（北大桥至吐曼桥段）、人民

公园历史地段等与历史城区具有紧密空间和文化关联性区域的整体

保护和协同发展。

三、传统格局保护

1、总体格局

保护历史城区“依水就势、分期扩城、主街放射、巷院错综”的

传统格局特征。

2、城垣和城门

保护现存徕宁城墙和城门遗址、清喀什城（喀什古城）西南残存

段城墙遗址，加强文物病害防治，实施保护修缮工程。

3、历史中心、重要路径和轴线

(1)保护清早期喀什城以欧尔达西克路、喀日克代尔瓦扎路为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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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道的传统格局，保护由水门（苏代尔瓦扎）-布拉克贝希泉-吐曼河

构成的景观轴线。

(2)保护清末以艾提尕尔广场为中心，以诺尔贝希路、吾斯塘博依

路、库木代尔瓦扎路、欧尔达西克路（东西段）、库木代尔瓦扎路、

阿热亚路、阔纳代尔瓦扎路为主要轴线向外放射的传统格局。

(3)保护由解放北路、人民路构成的“大十字”新中国喀什城市发

展轴线。保护喀什市人民政府毛泽东塑像-人民广场-人民公园北门-

人民公园文化宫构成的景观轴线。

4、历史街巷

(1)划定历史城区内 36条慢行街巷作为一级保护街巷，严格保护

其风貌、尺度、界面完整度。

(2)其它慢行街巷作为二级保护街巷，引导居民开展自主改善，政

府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。

(3)历史城区范围关联的现代城市道路作为三级保护街巷，由政府

主导开展街巷 U 型空间提升。

5、城址环境和历史环境要素

(1)结合吐曼河碧廊建设开展流域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，改善

吐曼河水质，优化景观设计。

(2)保护吾斯塘博依路西端涝坝和再格来巷西南侧涝坝，逐步恢复

蓄水功能，整治周边环境。



10

四、历史风貌保护

1、整体风貌特色

保护和延续喀什历史城区体现南疆绿洲地域传统聚落特色的历

史风貌，以及体现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

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伟大发展成就的城市时代风貌。

2、分区风貌管控

划定四类风貌管控区：历史风貌保护片区、时代风貌特色片区、

历史风貌协调片区、历史-现代风貌融合片区。保护商业性、生活性

街巷的差异化风貌特色，加强景观视廊、界面和建筑高度管控。

3、街巷风貌管控

(1)保护现有一、二级保护历史街巷的空间尺度、地面标高和界面

建筑风格。

(2)保护和延续阿热亚路、库木代尔瓦扎等 6条历史商业街巷，以

及阔纳代尔瓦扎路、塔哈其巷等其他旅游服务和生活服务类商业街巷

的风貌特色。

(3)保护欧尔达希克路、江库尔干巷等 26条生活性街巷的风貌特

色。

(4)保护 24 处特色巷口节点。保护巷口现有特色风貌环境和传统

公共建筑、商铺、过街楼等特色空间要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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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传统建筑风貌要素指引

加强喀什传统民居、特色商业、特色商住混合三类传统风貌建筑

的院落、屋顶、墙体、门窗四类要素细部指引。

5、景观视廊和界面控制

(1)保护耿恭祠、建工大厦、昆仑塔等制高点远眺阿克塔格山-兰

干塔格山-古玛塔格山和眺望古城、高台民居的整体视域。

(2)保障昆仑塔至布拉克贝希泉、东大桥至东门标志、为民桥至东

门标志三条景观视廊不被遮挡。

(3)保护历史城区沿吐曼河段景观界面和天际轮廓线的完整性。

(4)加强艾提尕尔广场、人民广场、徕宁城南门广场三处开敞空间

周边的景观界面管控。

6、建筑高度控制

(1)文物建筑、历史建筑、推荐历史建筑、传统风貌建筑按原高控

制。

(2)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筑高度应符合

相关保护要求。

(3)除开敞空间外将历史城区划定为四个建筑高度分区，实行分区

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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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人居环境改善

1、居住功能改善

(1)保留传统居住功能，延续社会网络。

(2)开展传统民居适宜性设施改造。

(3)引导高台民居历史文化街区恢复部分居住功能。

2、社区生活圈建设

历史城区以 5分钟生活圈划定社区单元，补充相应的服务设施。

3、绿地和开敞空间提升

保护现状城市公共绿地和广场，构建多层级绿地和开敞空间网络。

4、基础设施建设

历史城区内应积极改善水、电、气等市政基础设施，设施建设应

与历史风貌、用地布局及功能、道路交通等统筹协调。

5、安全韧性保障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筑均应满足抗震 8度设防要求。依托现状古

城消防救援站，进行消防智能化改造，进一步完善防灾减灾救灾应急

救援体系。进一步完善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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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功能活力提升

1、功能定位

与古为新、守正创新的文化保护传承示范地，繁荣活力、和谐幸

福的民族交融品质宜居地，开放包容、新疆特色的世界一流旅游目的

地。

2、功能引导

(1)保留延续现状居住功能，进一步补充公共服务设施、社区管理

设施、便民服务设施，增加文化展示空间和公共开放空间。

(2)保护传统手工作坊和巴扎。优化商业和旅游服务业态类型，提

升旅游接待能力和质量。

(3)保护现状公共绿地、广场、社区广场、口袋公园，保持空间的

公共属性。

第五章 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段保护更新

一、历史文化街区

1、保护对象

已公布的 3 片历史文化街区，分别为艾提尕尔历史文化街区、恰

萨-亚瓦格历史文化街区、高台民居历史文化街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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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保护范围

(1)艾提尕尔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，北至色满路，东至解放北路，

南至人民西路，西至尤木拉克协海尔路、帕合塔巴扎北路，总面积

62.65 公顷。

(2)恰萨-亚瓦格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，北至亚瓦格路，东至吐

曼路，南至人民东路，西至解放北路，总面积 82.92 公顷。

(3)高台民居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，北至艾孜热特路西段，东侧

与南侧至高台陡坎，西至吐曼路，总面积 12.41 公顷。

3、保护措施

(1)核心保护范围：建筑物、构筑物应采取分类保护整治措施。历

史文化街区内建筑的保护和整治方式主要有修缮、改善、维修、保留、

整治等五类。

(2)建设控制地带：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、改建建

筑在高度、体量、色彩等方面应与街区的历史风貌相协调。平面尺度、

组合形式应延续历史肌理特征。

二、历史地段

1、保护对象

本次规划推荐划定 1片历史地段，为人民公园历史地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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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保护范围

北至人民东路、东至广场东路-天南路一线，南至人民公园南侧，

西至广场西路-解放南路一线，面积约 28.68 公顷。

3、保护要素

保护人民公园历史地段内的 1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人民公园文

化宫；保护本次规划 1处推荐历史建筑人民公园大门；此外，保护喀

什市人民广场整体格局和人民公园建设之初形成的格局轴线、水渠、

树木、雕塑、旗杆等有历史价值的要素。

4、保护措施

(1)历史地段内价值较高的建筑物、构筑物、历史环境要素等，经

评估后应适时纳入文物、历史建筑或古树名木等保护名录。

(2)对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、构筑物按照原有历史风貌予以保护，

对其他建筑进行色彩、材质、风格方面的协调。

第六章 文物古迹保护

一、文物保护单位和一般不可移动文物

1、保护对象

喀什市各级不可移动文物 94 处，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

处，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7 处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4 处，一般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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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移动文物 60处。

2、保护与修缮措施

(1)加强文物“四有”工作，完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档案。

(2)依托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，加强喀什市域范围文物普查工作。

(3)分类开展文物监测维护和保护修缮。

(4)严格控制文物周边的建筑风貌、高度和体量，积极开展环境整

治工作。

(5)深入挖掘文物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，推进文物有效利用。

二、历史建筑及推荐历史建筑

1、保护对象

保护喀什市已公布第一批 86处历史建筑，持续挖掘和及时补充

喀什市历史建筑名单。

2、保护措施

(1)严格按照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实施历史建筑保

护管理。

(2)保护历史建筑原有高度、体量、外观形象、色彩和所有有保护

价值的要素。

(3)城市、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历史建筑设置保护标志，开展历史建

筑测绘并建立保护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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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它历史文化遗产

1、保护革命文物和红色遗产。

2、保护工业遗产。

3、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和灌溉工程遗产。

4、保护其它有价值的遗产。

(1)普查和保护在城市建设方面，建国后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，

具有新疆地域风貌特色的现代公共建筑。

(2)普查和保护有价值的区域重要交通设施。

(3)普查和保护 20世纪建筑遗产及建国后、改革开放、援疆时期

的有价值历史文化遗产和新时代建设成就。

第七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保护

一、保护对象

保护喀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3 项、自治区级非遗

项目 16项、地区级非遗项目 27项、市级非遗项目 59项。

二、保护传承措施

1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实施非物质文

化遗产保护传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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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深入普查申报和加强保护管理工作，加强名录体系建设。

3、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，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

人，建立传承机制。

4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历史文化空间载体的协同保护。

5、构建产业运作体系，促进非遗合理利用和有效传承。

三、其他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

1、保护喀什老地名、巴扎文化、手工作坊、老字号、传统民俗等

优秀传统文化。

2、保护巴扎文化的传承。保护和鼓励手工作坊的传承发展。

3、保护喀什劳动生活、民间工艺、民族歌舞、节日庆典、社交礼

仪、人生礼仪、建筑艺术等特色传统民俗。

第八章 历史文化遗产展示利用

一、目标和策略

依托“市域-城区-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段-文物古迹”的保护

层次，对能够集中体现喀什历史文化特色与价值的历史文化遗存与非

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展示和利用。

二、展示主题

1、体现喀什作为祖国西北边疆历史悠久的战略门户的价值主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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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体现喀什作为亚欧大陆长期互通互鉴的关键枢纽的价值主题。

3、体现喀什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活态实证的价值主题。

4、体现喀什作为边疆绿洲历史聚落景观的杰出代表的价值主题。

5、体现喀什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开展城市社会主义建设的排

头兵的价值主题。

三、市域历史文化展示

构建“一核、两片、四线”的市域历史文化整体展示结构。

“一核”：以喀什历史城区和城市建成区为主的历史文化展示核

心。

“两片”：为市域北部山前历史文化展示片区、市域东北部莫尔

寺-汗诺依历史文化展示片区。

“四线”：为依托古托云多拜道(铁列克达坂道/伊尔克什塘道)、

唐丝路南道与安西道连接路、乌鲁木齐商道、布伦口道四条历史文化

廊道和 G314、G315、伯什克然木西路、莫尔路等当代公路、道路所

构成的历史文化展示线路。

四、城区历史文化展示

1、重点展示历史城区的传统格局、历史风貌、山水环境及人文生

态景观。

2、建设历史城区文化展示网络，打造充满活力的慢行路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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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地段展示

以价值特色为导向，重点展示体现街区内历史价值和特色的格局、

街巷、建筑和整体风貌。

六、文物展示利用

文物的展示利用应以有利于文物保护和传承为准则，以充分发掘

和揭示文物价值内涵为核心。

七、历史建筑展示利用

1、鼓励仍在使用的民居类、商业类、公建类历史建筑沿用其原有

使用功能。

2、鼓励公建类历史建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设施、城市公共

文化设施、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等公益性用途。

第九章 规划管理与实施保障

一、完善保护管理机制

1、强化管理主体责任，构建专门的喀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机

构。

2、健全保护管理规章，配套制定《喀什古城保护条例实施细则》。

3、设置保护前置流程，在城乡建设管理中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

工作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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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提升协同管理机制，加大对于街道和社区的基层管理支持力度。

5、巩固公众参与成效，推进公众参与的法制化和制度化。

6、建立体检评估机制，建立常态化的喀什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年度

体检自评估制度。

二、建立规划协调机制

1、完善保护类规划体系，各类保护规划应以本规划为总纲，保护

内容和保护要求应在符合本规划要求基础上进行深化和细化。

2、落实规划传导要求，重视多规衔接，确保名城保护中重要保护

要求和总体保护利用思路能够有效传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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